[bookmark: bookmark7][bookmark: bookmark9][bookmark: bookmark8] 融水苗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维护承包方依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及自治区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实施意见》（桂农发〔2014〕1号）精神， 结合我县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提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管理，是指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后，极少尚未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的村民小组或承包期内应该取得但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的补充登记颁证，以及承包户领取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之后，需要办理更正、变更、转移、换 证、注销等登记管理。
第二章 补充登记
第三条  补充登记，是指全县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登记颁证时，极少数村民小组自愿放弃现又重新要求确权登记或承包期内应该取得但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的补充确权登记。
第四条  工作程序：制定工作方案→收集整理二轮承包档案→获取耕地正射影像图→开展县、乡、村组宣传和集体培训→外业勘界→入户调查→公示确认→登记发证→材料归档。
第五条  审核流程：发包方（村民小组）核实并签署意见→村民委员会核实并签署意见→乡（镇）人民政府审查并签署 意见→县农业农村局审核并签署意见。
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农业农村局在新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过程中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bookmark: bookmark10]（一）查验申请人提交的有关材料；
[bookmark: bookmark11]（二）	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
[bookmark: bookmark12]（三）	如实、及时地登记有关事项；
（四）需要实地查看的，应进行查验。在实地查验过程中, 申请人有义务给予协助。
第七条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方和其它方式承包经营的承包方，由县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备案、登记、发放等具体工作。
第八条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方，按下列程序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一）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村民小组）应在30 个工作日内，将土地承包方案、承包方及承包土地的详细情况、 土地承包合同等材料核实并签署意见后上报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核实并签署意见后一式两份报乡（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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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镇）人民政府对发包方（村民小组）报送的材料予以审查。材料符合规定的，及时登记造册，由乡（镇）人 民政府向县人民政府提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书面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应在15个工作日内补正；
[bookmark: bookmark13]（三）县农业农村局对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核。申请材料符合规定的，编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报县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书面通知乡（镇）人民政府补正。
第九条   实行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按下列程序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bookmark: bookmark14]（一）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承包方填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申请书》，发包方（村民小组）核实并签署意见 后报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核实并签署意见后报乡（镇）人民政府；
（二）乡（镇）人民政府对发包方（村民小组）和承包方的资格、发包程序、承包期限、承包地用途等予以审查，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申请书》签署意见；
[bookmark: bookmark15]（三）承包方持乡（镇）人民政府审查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申请书》，向县农业农村局申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	

[bookmark: bookmark16]（四）县农业农村局对登记申请予以审核。申请材料符合规定的，编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报请县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书面通如申请人补正。
第十条  因特殊原因，承包期内应该取得但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经过发包方（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户代表会议讨论，同意其承包集体耕地的，可以补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第十一条 办理补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需要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bookmark: bookmark17]（一）发包方（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bookmark: bookmark18]（二）发包方（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户代表同意签字且按指印的会议纪录或决议等；
（三）耕地面积测绘材料；
[bookmark: bookmark20]（四）公示材料；
[bookmark: bookmark21]（五）《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一式四份；
[bookmark: bookmark22]（六）承包方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家庭成员户口簿复印件;
[bookmark: bookmark23]（七）发包方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bookmark: bookmark24]（八）其他材料。
第三章 更正登记
第十二条  因农村土地确权存在问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更正登记：
[bookmark: bookmark25]（一）承包方代表姓名、身份证号码登记有误，或家庭成 员姓名、与承包方代表关系登记错误的；
[bookmark: bookmark26]（二）	承包土地的坐落、名称、面积有错漏的；
[bookmark: bookmark27]（三）承包地块数量不准，农户要求增加或减少承包地块的；
[bookmark: bookmark28]（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  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更正申请需提交以下材料：
[bookmark: bookmark29]（一）承包方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bookmark: bookmark30]（二）发包方（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核实并签署意见的《融水苗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信息反馈表》；
[bookmark: bookmark31]（三）	属于地块错漏的，要提供变更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一式四份；承包方代表姓名、身份证号码登记有误 或家庭成员姓名、与承包方代表关系登记错误的，不需要提供变更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但要提供全体家庭成员户口簿复印件；
[bookmark: bookmark32]（四）	公示材料；
j .
[bookmark: bookmark33]（五）	交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bookmark: bookmark34]（六）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bookmark: bookmark35]（七）	其他材料。
第四章 变更登记
第十四条  变更登记的基本程序：
（一）承包方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二）填写《融水苗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变更申请表》；
[bookmark: bookmark36]（三）发包方（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在申请表上分别签署意见；
[bookmark: bookmark37]（四）乡（镇）人民政府对承包方报送的材料予以审查并签署意见，符合规定的，报送县农业农村局；
（五）县农业农村局对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核。申请材料符合规定的，修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并报县人民政府重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书面通知乡（镇）人民政府补正。不符合变更登记要求的，要作出书面答复；
（六）县农业农村局根据修改情况及时变更归档材料和更新信息系统数据。
第十五条  非确权工作原因，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办理变更承包地块登记：
[bookmark: bookmark38]（一）因集体土地所有权变化的；
[bookmark: bookmark39]（二）退耕还林等导致土地用途改变的；
[bookmark: bookmark40]（三）因国家或集体公益建设征用、占用，导致承包地块面积减少的；

[bookmark: bookmark41]（四）因水毁、地面沉降、塌方等自然灾害毁坏且无法恢复耕种，导致承包地块面积减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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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2]（五）	因修路、建房导致承包地块面积减少的；
[bookmark: bookmark43]（六）	经有关部门批准改为非农用地的；
[bookmark: bookmark44]（七）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  变更承包地块登记的，提供以下申请材料：
[bookmark: bookmark45]（一）	承包方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bookmark: bookmark46]（二）《融水苗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变更申请表》；
[bookmark: bookmark47]（三）	耕地面积测绘材料；
[bookmark: bookmark48]（四）	变更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一式四份；
[bookmark: bookmark49]（五）集体土地所有权变化、退耕还林、水毁、地面沉降、 塌方、修路、建房等相关证明材料；因国家或集体公益建设征用、占用改为非农用地的批准文书等；
[bookmark: bookmark50]（六）	公示材料；
[bookmark: bookmark51]（七）	交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bookmark: bookmark52]（八）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bookmark: bookmark53]（九）	其他材料。
第十七条  更换承包户代表。新的户代表必须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具备享受本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益资格的人员。 更换新的户代表提供以下申请材料：
[bookmark: bookmark54]（一）承包方提出书面申请，本户十八周岁以上家庭成员在申请书上签字且按指印同意，并提供家庭成员户口簿复印件；申请书内要注明新的户代表与原户代表的关系，并注明其他家庭成员与新的户代表关系；
（二）《融水苗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变更申请表》；
[bookmark: bookmark55]（三）	新的户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bookmark: bookmark56]（四）	交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五）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六）其他材料。
第十八条  因承包农户家庭分户、合并要求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提供以下申请材料：
[bookmark: bookmark57]（一）	承包方提交由十八周岁以上家庭成员签字且按指印同意分户或并户的申请书，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bookmark: bookmark58]（二）《融水苗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变更申请表》；
[bookmark: bookmark59]（三）	分户或并户前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
[bookmark: bookmark60]（四）	变更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一式四份；
[bookmark: bookmark61]（五）	交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bookmark: bookmark62]（六）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bookmark: bookmark63]（七）	其他材料。
第五章 转移登记
第十九条  已经登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登记：
[bookmark: bookmark64]（一）本集体经济组织承包户之间的互换；
[bookmark: bookmark65]（二）	本集体经济组织承包户之间的转让；
[bookmark: bookmark66]（三）	依法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移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条  办理申请转移登记应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bookmark: bookmark67]（一）承包方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申请书内注明承包耕地转移登记的原因，注明承包耕地编号。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还应当提供发包方（村民小组）同意的材料；
[bookmark: bookmark68]（二）	《融水苗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变更申请表》；
[bookmark: bookmark69]（三）	承包耕地转让、互换协议或合同；
[bookmark: bookmark70]（四）	变更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一式四份；
[bookmark: bookmark71]（五）	交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bookmark: bookmark72]（六）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bookmark: bookmark73]（七） 其他材料。	'
第六章 换证登记
第二十一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严重污损、毁坏、遗失的，要求换发承包经营权证书，提供以下申请材料：
[bookmark: bookmark74]（一）承包方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bookmark: bookmark75]（二）《融水苗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变更申请表》；
[bookmark: bookmark76]（三）交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bookmark: bookmark77]（四）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bookmark: bookmark78]（五）其他材料。
第七章 注销登记
第二十二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注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一）承包经营的土地全部灭失的；
[bookmark: bookmark79]（二）承包经营的土地全部被依法转为建设用地的；
（三）承包经营权人丧失承包经营资格或者放弃承包经营权的；
[bookmark: bookmark80]（四）全户消亡，应依法收回承包耕地的；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  注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应按照下列 程序办理：
[bookmark: bookmark81]（一）发包方（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申请书、所涉农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原件、农户全部承包土地灭失、全部被依法转为建设用地、承包经营权人丧失承包经营资格、农户自愿放弃承包经营权、全户消亡的证明材料等；
[bookmark: bookmark82]（二）村民委员会核实并签署意见→乡（镇）人民政府审查并签署意见→报送县农业农村局；

[bookmark: bookmark83]（三）	县农业农村局对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符合规定的，收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并加盖“作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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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需要依法“更正”、 “变更”、“转移”、“换证”、“注销”登记的，承包方应交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方无正当理由拒绝交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要依法注销该证，并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bookmark: bookmark84]（一）发包方（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bookmark: bookmark85]（二）村民委员会审核并签署意见后，上报乡（镇）人民 政府；
[bookmark: bookmark86]（三）乡（镇）人民政府通过审查，确认属注销情形的， 由乡（镇）人民政府向县人民政府提出书面注销申请；
[bookmark: bookmark87]（四）县农业农村局审核，符合注销条件的，报县人民政府同意，进行公告，注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bookmark: bookmark88]（五）公告程序为《注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公告》送达承包户并签署《送达回证》→所辖的村民小组张贴公吿→所辖的村民委员会张贴公告→所辖乡（镇）公示栏张贴公告→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1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

[bookmark: bookmark89][bookmark: bookmark91][bookmark: bookmark90]编号：4501**************(18位)J（与合同一致）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申请书
 
       县（区）人民政府：
　　我系          ，家庭人口               人，承包       乡（镇）      村         村民小组农村集体土地       亩，已签订了《农村 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承包期 30  年，自1997 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请准予登记，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附：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公示结果归户表》
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

　　　　　　　　　　    申请人：（户主签字摁手印）
 　　　　　　　　　　　　    年    月    日
	土地所在村民小组意见
	权属、四至、面积清楚，已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
村民小组长（签名盖指模）：  
 
年   月  日
	情况属实，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村委会（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意见
	
情况属实，材料齐全，同意上报。
                                                   （盖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县级农业主管部门意见
	拟同意发证，报县人民政府审批。                                       
                                                （盖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县级人民政府意见
	准予发证。                                     
                                                   （盖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融水苗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错误信息反馈表
乡（镇）村（社区）村民小组	年 月 日
	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
	

	承包方代表姓名
	
	联系电话
	

	村民小组长姓名
	
	联系电话
	

	经营权证编号
	

	申请具体内容
	□姓名修改：
口身份证号码修改：
口地块面积错误：	
口增地：	
口减地：
□其他	 
申请人（签字且按指印）：	年 月 日

	发包方（村民小 组）意见
	小组长（签字且按指印）：	年 月 日

	村民委员会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bookmark: bookmark94][bookmark: bookmark93][bookmark: bookmark92]融水苗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变更申请表
 		乡（镇） 	村（社区）                  村民小组 年 月 日
	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
	

	承包方代表姓名
	
	联系电话
	

	村民小组长姓名
	
	联系电话
	

	经营权证编号
	

	申请内容
	申请人：（签字且按指印）	年 月 日

	发包方（村民小
组）意见
	小组长（签字且按指印）：	年 月曰

	村民委员会意见
	（公章）
i
负责人：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 政府意见
	（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县农业 农村局 意见
	（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发证机关 意见
		（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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